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  
       日期 : 2004年6月21日  
       時間 : 上午10時45分  
       地點 : 立法會會議廳  

議程IV：紀律部門文職化研究 
 

警察評議會職方的意見 
 

前言  

 

  首先我們要強調，我們重視文職人員對警務工作得以順利推行所作

出的重大貢獻。我們普遍接受不應調派警務人員執行不需使用法定權力，

以及不需警務經驗或專業知識的職務，僱用交通督導員和警察通訊員等便

是其中的例子。在為公眾提供最高水平服務的大前題下，我們已把文職人

員視為我們的工作伙伴。  

  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認同，警

隊管理階層多年來透過資源增值計劃和節約效益計劃下的多項警隊研究計

劃和各項突破性的措施，在文職化方面已有長足的進展。  

政府的文職化措施  

 當 局 因 警 隊 先 前 申 請 豁 免 停 止 招 聘 而 強 行 開 展 現 有 的 文 職 化 研

究，顯示警隊過去在這方面的努力並不獲得認同，同時當局亦不斷在警隊

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之上加以掣肘，這是不合理的。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見到現時的文職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作

安置文書和秘書職系的過剩人手，卻犧牲了警務工作的效率和效能。這是

由公眾對警方的期望和要求不斷提高所驅使，也沒有考慮日後對警務工作

的中長期影響。除了為節省預算而削減警務人員數目外，這只是權宜的措

施，並沒有實際考慮整體情況和任何實際需要。我們深信，這種為特定目

的而推行的文職化措施會對警隊的運作構成不良影響。我們是否肯定市民

真的希望會發生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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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指出的是，警隊每年平均有超過 70 0 名人員退休，而去年所

實施的凍結招聘措施已開始在人手調配方面產生嚴重的影響。事實上，即

使獲得部分豁免，警隊自上次招聘行動至今仍欠缺 50 0 名警務人員。在數

年後職位空缺繼續增加，香港的治安勢必受到影響。  

  我們認為現有的文職化研究並非解決現時警察人手嚴重短缺問題

的良方。我們看不到當局有任何全面的策略，來處理文職化這樣重要和影

響深遠的課題，當局只是以分散、無系統和零碎的方式推出有關措施，這

全然是投機短視的做法。我們深信，文職化研究的結果毫無疑問會對市民

的生活構成影響，尤其是在現時罪案數字仍未明顯有持續改善跡象的時

刻。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收集公眾對此的意見，這才是審慎的做法。  

  我們相信有一點是不容爭議的，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穩定有賴警

務人員盡忠職守，因我們已宣誓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參加工會，也不

會採取工業行動。簡單來說，我們不能享有社會各界人士都可行使的公民

權利。然而，警隊文職人員的情況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們可以採

取上述各類行動。如果任何人在這時仍然相信，禁止參加工會和採取工業

行動只是已宣誓的警務人員和沒有宣誓的文職人員之間的些微分別，他們

應再深思。  

  現時仍有一些政府官員未能清楚理解警務人員的工作，我們希望這

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他們忽視了警務人員的真正職能，錯誤的理解導致

政策上的失誤和狹隘的思維。他們只 眼於如何以低廉成本執行警務工

作，因為這是他們的既定目標。在想到未來的發展時，我們認為過分強調

文職化而忽視政策的延續性是非常危險的錯誤。在計劃警務工作的未來路

向時，這樣的處理方式尤為危險。  

  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警隊內文職人員的現況。眼前

的事實是我們並非缺乏的文職人員，我們有超過 5 ,2 00 名文職人員，這相

當於一個小型部門的總人數。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首已指出，問題的癥結在

於當局應如何處理整個公務員體系內的過剩文職人員。我們明白我們不應

只提出問題，亦須提供解決辦法，而我們正是本 這種理念來表明我們的

論點。  

 



文職化的核心問題  

  事實上，警隊管理階層一直有定期向各警隊成員簡報該項研究的進

度，我們並知道我們的關注已獲考慮和處理。不過，我們認為，現時進行

文職化研究的動機，源於當局 切希望即時找到解決方案。這樣並不能解

決文職人員過剩的問題，只會使問題更趨嚴重。  

  在效率促進組文職化事宜研究小組採取的四項節約效益計劃原則

以外，我們還希望提出下列的核心問題。如果當局不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

可能會引致嚴重的後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  

人員士氣及晉升前景  

(一 )  警隊內的晉升和遴選程序將需要全面修改。  

(二 )  把警務工作一分為二，無可避免會造成分化和產生矛盾；  

(三 )  文職化不能提較高職級人員的質素，同時亦減低了較低職級人員的晉

升機會和積極性。這情況不論警務人員和文職人員都如是。  

(四 )  文職化對人員的晉升前景和士氣會帶來影響。  

 
對治安的影響  

(一 )  在街上執勤的警務人員將隨之而減少。  

(二 )  當替代警務人員的文職人員遇上罪案或不守法行為的情況，他們不能

即時採取行動，只能找警方處理。  

(三 )  將來文職化推行後，我們能否肯定可隨時調派額外的警務人員，在必

要時執行職務？   

(四 )  為應付日益增加的工作量，當局少不免要賦予文職人員較大的權力，

但這將會是完全錯誤的做法，並會使公眾人士有所混淆。當文職人員

越權時，由誰來代他們承擔責任？  



管理上的考慮  

(一 )  由於職能上的局限，警隊管理階層不能把文職人員如警務人員一樣即

時重新調派或調職。  

(二 )  雖然讓更多警務人員專注執行行動職務是個值得讚賞的目標，但我們

不能忽略那些有需要把部分警務人員保留在一些驟眼看是屬非行動

職務範疇內的原因。  

(三 )  文職化將對殘疾人員或健康欠佳人員，以及那些不再適合執行主要警

察職務的人員造成極大的影響。處理因工受傷的健康欠佳人員是一個

長久已來需解決的問題。以前處方可安排這些人員在非行動的職位工

作，但如文職化職位不斷增加，處方已不可能繼續這樣做。我們可否

不理會法律方面的後果而把有關人員派往行動的職位？我們又可否

違反政府聘用健康欠佳人士的政策而強迫他們因健康理由退休？  

(四 )  警隊管理階層應獲准保留自主權，可以遴選和聘用代替警務人員的文

職人員。  

結論  

我們認同文職化是一個改善資源運用的方法，但不應用作權宜之

計，以幫助政府擺脫自己所造成的困局。我們認為有關的最後建議必須顧

及上文提及的所有核心問題，並且不可倉促推行，否則便會對警務人員的

效率和士氣造成損害，而且亦無可避免地會使治安情況變得更壞，這種惡

果是香港不能承受的。  

 

 

警察評議會職方  
2 0 0 4 年 6 月  


